附件2

江苏省人工智能学会学会
团体标准复审意见表



标 准 名 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牵 头 单 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2026年   月   日

江苏省人工智能学会团体标准复审意见表
	标准名称
	

	标准编号
	

	标准实施日期
	

	牵头单位
	

	参与单位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	邮箱
	

	复审意见：
继续有效□           修订□            废止□  

	复审内容
	结果判定

	必要性
	标准化对象（产品、品种、服务、技术等）是否已被淘汰或政府明令禁止
	[bookmark: _GoBack]是  ¨否

	
	是否存在完全对应的国家或行业标准，内容是否雷同
	¨是  ¨否

	
	是否仍有使用主体
	¨是  ¨否

	
	是否存在其他不必要保留的情形（如起草单位主动建议废止等）
	¨是  ¨否

	合规性
	是否违反《标准化法》《江苏省标准监督管理办法》《江苏省团体标准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规规章
	¨是  ¨否

	
	是否存在超范围制定标准的情况
	¨是  ¨否

	
	是否符合现行产业政策，杜绝与政策相悖的内容
	¨是  ¨否

	
	标准文本编写是否符合 GB/T 1.1—2020 要求
	¨是  ¨否

	适用性
	技术内容是否适应行业最新发展需求
	¨是  ¨否

	
	技术指标是否低于现行强制性标准要求，或低于推荐性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省地方标准
	¨是  ¨否

	
	是否有可借鉴的国际或国内外先进标准，能否提升标准先进性
	¨是  ¨否

	
	技术内容是否存在不合理、错误或重大歧义（如流程设计、技术路线、表述等）
	¨是  ¨否

	
	是否存在无法落地实施等问题
	¨是  ¨否

	协调性
	技术内容是否与现行国家、行业或地方推荐性标准有矛盾
	¨是  否

	
	是否与相关标准不衔接（如检测方法与产品标准不匹配）
	¨是  ¨否

	团体标准实施和应用的情况说明
复审意见为“继续有效”的标准必填，并附上相关佐证材料，证明材料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搜集，修订和废止标准不用填写；
例如：
1. 共同使用和采信本团体标准的单位或组织声明。
2. 标准涉及的产品、过程或服务证明（如标有本团体标准编号的产品说明书、合格证、标签、技术合同、在《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》的自我声明等）。
3. 标准涉及的第三方检测认证证明或标有本团体标准编号的检测报告。
4. 标准被政府优先采信的证明材料。
5. 标准转化为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证明材料。
6.标准获得荣誉或奖励的证明材料。
7.其它能说明标准实施和应用的佐证材料。


	对学会团体标准工作的改进意见或建议
我们十分期待您的宝贵的反馈意见和建议；




